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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1月3日10时起至2019年3月2日10时止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变卖活动。
变卖标的：“兴龙舟668”船，船籍港：台州，油船，总长：88.02米；

船宽13.5米；型深：6米；总吨位：1993；净吨位：1116；建造完工时间：
2006年7月24日，建造地：浙江临海。现停泊于浙江台州松门锚地。

承办法官：0577-88991885（池）。
看管公司联系人：15657665066（谢）（看样请先与承办人联系）。
变卖公告、变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温州鹿城区车站大道234号

神力大厦2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监督

电话：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12月14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1月3日10时起至2019年1月4日10时止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苍渔00198”船，船籍港：苍南，渔船，总长：36.8米；

船宽6.5米；型深：3.05米；总吨位：1593；净吨位：55；建造完工时间：
1999年6月16日，建造地：浙江温岭。现停泊于浙江苍南。承办法
官：0577-88991885（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温州鹿城区车站大道234号

神力大厦2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监督

电话：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12月14日

送达公告
朱方玉（身份证号码 320324197312094979，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桃元镇朱集村

359号）：你因驾驶车牌号浙GQ5J23的轻型货车尾气排放检测光吸收系数为3.94m-1,
超过《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GB3847-2005）标准（≤3.0 m-1），我局
责令你于2018年6月29日前进行整改，但截止2018年7月2日，未发现该机动车尾气
排放复检合格记录，也未向我局提供机动车维修后复检合格证明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桐环罚字〔2018〕第111号决定书，处罚：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我局领去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桐庐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
桐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
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桐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桐庐县环境保护局
2018年12月14日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与诸暨市东沃进出口有限公司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诸暨市东沃进出口有限公司。诸暨市东沃进出口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
暨市东沃进出口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诸暨市东沃进出口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

公告清单如下：
（债权转让基准日2018年9月30日。单位：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与诸暨市东沃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诸暨市东沃进出口有限公司的
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寿奇光，电话13806769232

序号

1

借款人

诸暨市百泰化纤有限公司

本金（截至2018年9月30日）

13523650.00

利息（暂计至2017年4月20日）

0

借款合同

1、2016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070954号 2、2016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071823号 3、2016信银杭
绍诸贷字第811088072085号 4、2016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080077号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津旺化纤有限公司、浙江东篱园种植有限公司、钟
力、周畅。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 据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绍 兴 分 行 与 叶 奎（ 身 份 证 号 ：

330226198312054954）签署的信银杭绍债转2018(12-02)号《债权转让协议》，转
让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亿科建设有限公
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受让方叶奎。据此，

受让方已取得债权人地位，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叶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转让方联系电话：0575—85081693
受让方联系电话：1775511055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叶奎

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亿科建设有限公司

本金（截至2017年12月31日）

9989437.49

利息（暂计至2016年12月31日）

607917.81

借款合同

1、2015信银杭绍贷字第811088033649号 2、2016信银杭绍贷字第811088037892号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合肥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华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黄建华、任海燕、安少红。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下
午2时30分在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公
司地址：杭州市文三路477号华星科技大厦
1027），拍卖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
有的象山财务贸易有限公司和宁波鸿升壁
炉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资产包（标的描述以拍
卖规则等拍卖文件的具体规定为准），拍卖
保证金 200 万元。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
卖标的有异议，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5日向
委托方提出书面异议。公告刊登日起接受
咨询约期查阅资料，有意竞买人请向本公司
或委托方垂询。

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

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上述人员
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果
自负。

联 系 电 话 ： 0571-85022057，
13666653311胡先生。

浙江华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台州市永利达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目
标公司）自然人股东陈勇(转让方)，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将其持有的 100%目标公司
股权转让给广东泓泰物流有限公司与上
海无忧汽车物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受
让方）。股权转让后，广东泓泰物流有限
公司与上海无忧汽车物流有限公司各持
50%的股权。

上述股权变更后，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完
成之日前目标公司及转让方拟转让的目标
公司股权已实际存在或潜在的债权债务、权
益负担由转让方享有和承担。如转让后因
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完成之日前实际存在的

债务或潜在的债务或其他第三方权益引发
的诉讼或而导致的目标公司或受让方遭受
损失的，由转让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受让
方。自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发生
的债权债务则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转让方
不承担责任。

请目标公司及转让方拟转让目标公司
股权的利益相关人尽快与转让方取得联系
并在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完成之日前处理完
毕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台州市永利达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

公 告

（2018）浙0106民初2150号
孔菊萍：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宜钦诉被告严

政、孔菊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 判 决 ，被 告 严 政 依 法 提 起 上 诉 ，请 求 撤 销
（2018）浙 0106 民初 2150 号民事判决书。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848号

杭州驭蓝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广州赫
斯汀服饰有限公司诉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0848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赔偿广州赫斯汀服
饰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50000 元；承担本案诉讼费
及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671号
郑红兴：本院受理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云栖小镇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
浙 0106 民初 66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521号

杭州丘山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中广美联
实业有限公司、陈火其、陈彩仙、陈江源、周惠娟
金融借款合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杭州丘山
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中广美联实业有限公司、

陈火其、陈彩仙、陈江源、周惠娟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522号

杭州丘山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中广美联
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陈火其、陈彩仙、陈江源、周惠娟：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诉被告杭州丘山进出口有限公
司、浙江中广美联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广
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火其、陈彩仙、
陈江源、周惠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100号

朱巧妙：本院受理原告何松才与被告
朱巧妙、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著作权侵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6100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173号

李国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晶科钢化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国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1217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062号

李新强：本院受理的原告卢剑平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2018）浙 0110
民初 18062 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3 月 5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本院瓶窑人民法
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054号

潘忠义：本院受理的原告卢剑平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2018）浙 0110 民初 18054 号
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3 月 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瓶窑人民法庭第二审判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8民催9号

申请人丹阳鲲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
支 付 银 行 为 杭 州 联 合 银 行 浦 沿 支 行 、号 码 为
40200051 30207199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受理后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发出
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 146 日内申报权利。申
请人丹阳鲲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在公司催告期间申请撤回公示催告。本院
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作出（2018）浙 0108 民催 9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案的公示催告程序。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7013号

沈斌：原告吴孟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 年3月22日上午9时
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6030号

厦门传天易诚商品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厦门传天易诚商品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靖哲与被告厦门传天易诚商品
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厦门传天易诚

商品经营服务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
司登记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诉讼请求为：要求两被告立即向工商
登记机关（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新材料科技城分局）申请并办理
厦门传天易诚商品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原告张
靖哲不再登记为厦门传天易诚商品经营服务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的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张一华、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定于在鄞州区徐戎路 126 号（原江东法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81民初11225号

绍兴融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诸暨
市枫桥干龙织造厂与被告绍兴融达进出口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681 民初 11225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绍兴融达
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诸暨市枫桥干龙织造厂
货款 295346.36 元，自 2018 年 7 月 12 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诸暨市枫
桥干龙织造厂其余诉讼请求。未按期支付应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732
元，财产保全费 2020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8352
元，由被告绍兴融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 53号

2018 年 9 月 10 日，本院根据张正春的申请裁
定 受 理 温 州 市 蓝 海 眼 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温州市蓝海眼镜有限公司及股东黄相
东、邱奶清没有向管理人提供财务账册、重要文件
等资料，温州市蓝海眼镜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支
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管理人以温州市蓝海眼
镜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为由，申请
本院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第 107 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裁定宣告温州市蓝海眼
镜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蓝海眼镜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龚新云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龚新云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等）依法转让给龚新云，现双方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各担保人及其他相
关各方。龚新云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
他权利相关方，从公告之日起向龚新云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龚新云

2018年12月14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借款人

宁波博纳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本金（截至2018年11月26日）

2203.17

利息（截至2018年11月26日）

1594.46

担保人名称

宁波梦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伍雪峰、孙利江

判决书

（2013）甬慈商初字第693号 （2013）甬慈商初字第838号


